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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交复字第62号


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第三次会议

第97号提案的答复

汤琦等委员：

非常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州交通运输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力度打击非法营运“黑车”的提案》已收悉。非法营运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干扰和破坏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侵害合法经营着权益，对乘客自身安全和社会治安造成极大潜在威胁。您的提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营造良好道路运输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现就提出的建议答复如下：

一、严厉打击非法营运“黑车”，加大处罚力度的建议回复

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部门联动，各司其职 ”的原则，全州交通运输部门采取集中治理、联合执法等措施，严厉打击非法从事道路客运经营行为。2019年-2020年，全州交通运输部门分阶段开展春运期间打击非法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行为专项治理行动、芒市出租汽车专项整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道路运输行业治乱、打击非法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治理非法运输“三非”外国人等工作，共出动执法人员6492人次，检查道路运输车辆8277辆次，查处违规案件1493件，其中非法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案件89件，处罚金额70余万元。严厉打击非法营运的高压态势下，非法营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但也学会了如何与执法部门打游击战、搞时间差，利用对讲机、微信群、QQ群及时通报信息进行反侦察。有部分违法人员在查获处理后不是放弃非法营运生意，而是变本加厉进行非法营运，以期收回非法营运处罚的成本，导致打击力度越来越大。加之乘客多数不配合调查取证，证据难以固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打击非法营运“黑车”的难度。

下一步，德宏州交通运输部门将加强政法协作，完善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等制度，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积极探索司法参与、社会信用联合惩戒并存的执法模式，进一步形成执法合力，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德宏州交通运输部门广泛开展打击非法营运宣传活动。一是主动接受媒体和大众监督，主动通报专项行动动态，应用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等对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截止2020年3月27日，通过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曝光违法违规车辆322辆。二是以暖冬志愿行动、安全宣传月、6.26禁毒宣传日为契机，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新媒介平台进行宣传警示，在重要节假日前，广泛宣传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和乘坐非法营运车辆危害，向群众发放安全乘车材料，讲解非法营运车辆的危害，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营运车辆。三是加大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系统宣传，畅通非法营运投诉举报渠道，让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投诉受理更畅通、服务群众更便捷。四是加强客运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重点培训客运从业人员经营服务规范及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使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优质服务是客运服务行业的生命线，并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更好的服务于人民群众，以优质高效的服务进一步挤压 “黑车”生存空间，形成管理部门、运榆经营者共同维护客运市场秩序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我部门将结合您的建议，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公众知晓非法营运违法，风险系数高，指引社会公众明白非法营运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规范公众今后的日常出行行为，努力在社会上形成“珍爱生命，远离非法营运”共识。
对交通部门执法人员违反工作纪律的从严处理的建议回复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州交通运输行业按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求，对全州交通运输行业是否存在涉黑涉恶“保护伞”问题进行摸排，并与干部职工签订承诺书，规范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执法和经营行为，配合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通过开展打击、整治等专项行动，切实净化和提升全州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环境。经过相关部门甄别，交通运输部门无黑恶势力“保护伞”，交通运输领域无涉黑涉恶势力现象，并对摸排上报排查5条线索的行业乱象进行跟踪整治落实。

下一步，全州交通运输部门将严格遵守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规范执法行为，严格依法行政，对查处的案件严格按照程序处理，如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查处，追究直接责任人，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追究“黑车”车主的法律责任的建议回复
德宏州交通运输部门将加大对交通运输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涉嫌犯罪案件进行快速、有效移送公安部门，让危害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受到刑事制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和群众合法权益。
加大整治力度，联合执法的建议回复

部门积极探索建立综合执法长效机制，与交警、治安、边境等部门签订联动协作机制，成立协作机构、建立联席会议、开展联合执法、抄告违法信息、加强安全监管和共享基础数据，充分发挥多方参与的联勤联动执法效能，规范道路运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2017年与交警联合开展小型客车非法改装超员载客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5104人次，查处违规案件3532件。2018年与交警联合开展打击非法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和打击出租车专项整治工作，共出动执法人员5183人次，查处违规案件1940件。2019年与交警建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协作机制，开展扫黑除恶联动，打击扰乱道路运输行业违法犯罪，消除黑恶势力，铲除涉黑涉恶滋生土壤。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联合开展治理非法运输“三非”外国人工作机制，共出动执法人员4147人次，查处违规案件1210件。
对打击“黑车”的有功人员进行奖励的建议回复

目前，全州交通执法仅有罚没收入款项的30%做为执法保障经费，经费严重不足，正常执法难以为继，长期存在无执法车辆、执法装备落后、执法人员不足等困难。所以无法建立现金奖励机制。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非法营运是指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违法行为。非法营运目前已由简单的行业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非法营运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市场存在客观需求、利益驱动、乘客缺乏自我保护和安全意识，贪图低价便利等等。现有公共交通服务供给不能有效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出行需求是导致“非法营运”打而不绝，屡禁不止的关键原因。

德宏州交通运输部门一手抓打击非法营运，一手抓行业转型升级。一是按照“先试点、后推进”的工作思路，率先开行瑞丽至章风定制客运试点工作，定制客运开行以来，该企业月均发送班次6159次，较开通前增长137%，月均发送旅客28300人次，较开通前增长54%。定制客运在与非法营运的竞争和较量中，把原本属于合法经营者的利润从非法营运手里夺了回来，有效遏制非法营运。二是加大道路运输、公安两部门数据融合应用力度，通过前期线索摸排、信息核查，逐步建立完善重点关注的非法营运车辆数据库，充分应用缉查布控系统和集成指挥平台，查询车辆轨迹，对布控的非法营运车辆实施精准打击。三是对利用电话、微信、网约车平台等方式约客约车非法营运行为收集线索、证据，抄告电信等网络通信及平台监督部门，依法对非法约客车电话、微信进行封号处置，对非法网约车平台予以取缔注销。


德宏州交通运输局

2020年6月9日
（联系人及电话：王娟，13808781017）

抄送：州政协提案委。州政府办公室
德宏州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0年6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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